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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吴惠兰今日（二月十二日）在香港电台发表

《香港家书》的全文： 
 
瑞明表姊： 
 
  今天是大年初十。福兔迎春，我恭祝您和家人事事如意，身体健康。 
 
  自从您去年被调派到内地工作后，我们一直未有机会见面。今年您又未能回

家过年，总会有点记挂香港吧！ 
 
  香港今年的春节特别热闹，由年三十至年初六短短七天，我们接待了近八十

六万旅客，较去年上升一成，当中六十六万是来自内地的，较去年增长近百分之

十六。 
 
  您在内地结识了这么多朋友，相信不少都曾经到过香港游玩。今年香港举办

的连串贺岁活动，被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列为全球最佳新春节目及世界十大

盛事之一，年初一举行的花车巡游把节庆气氛推上高峰，游客的兴致更延续至年

初二的烟花汇演，以及大埔林村许愿树祈福等活动，参与的游客无不兴致勃勃，

喜气洋洋，感受到香港的活力与好客之道。 
 
  旅游业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所带动的经济效益非常可观，不但令零售业、

酒店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业生意受惠，亦为香港创造数以十万计的职位。香港的旅

游业的持续发展，是有赖旅游及各行各业从业员的努力不懈，秉承一贯服务至上，

以客为尊的专业态度赢取得来。香港旅游品牌得到肯定，我们每一个市民都引以

为傲，感到高兴。我们都希望每一位游客高高兴兴的来到，开开心心的回家。因

此，有必要维护香港有形和无形的珍贵旅游资产，不让发生在旅客身上不愉快的

事情影响旅游业及香港的形象。 
 
  令人遗憾的是，在年初三发生了内地游客与香港导游争执的事件。自从去年

年中发生数宗与内地团的接待安排及强迫购物有关的事件后，政府已立刻采取补

救措施，一方面与旅游业议会制定加强规管措施，另一方面与国家旅游局引入针

对内地团的接待安排，包括：要求内地组团社与香港的接待旅行社签署合约，确

立接待安排及双方责任、要求香港接待旅行社及导游签署服务协议明确服务条

件、「一团一导游」、以及香港接待旅行社及导游记分制等十项新措施。旅行社

必须执行，如果发现及查明有违规，一定会按公平公正的原则，严肃处理。 
 



  香港的旅游业要稳步和持续发展，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做到最好。去年十月，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宣布，特区政府会全面检讨香港旅游业的运作和规管

架构，现时由旅游业议会负起监管的职能和角色，将会是检讨课题之一，此外应

否立法规范导游的操守，政府亦会提出一些建议。政府是不会纵容损害业界及香

港旅游声誉的害群之马。 
 
  我们有决心改善及提升香港旅游业的服务水平。除了加强规管外，我们也会

不断发展多元化的旅游景点和基建配套设施。海洋公园的梦幻水都刚刚开幕，迪

士尼乐园也有新的庆祝五周年巡游活动，两个乐园的新园区今年相继落成，一定

会为大家提供更愉快、更舒适、更写意的旅游体验。 
 
  我希望内地同胞在选择旅行团时，不要单看团费高低，要考虑价格与行程安

排是否合理，更可选择参加由香港旅游发展局和国家旅游局共同倡导的「优质诚

信香港游」产品，得到应得的保障。 
 
  我亦希望表姐您可以充当香港大使，多向您内地的朋友，介绍香港的情况。

我更热切期待您抽空回来，让我与您一起四处逛逛香港。 
 
表妹惠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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